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使用政策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及职工：
为充分释放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效能，切实支持缴存职工家庭购房安居与居住升级需要，减轻职工还款压力，助力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，现对吉林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政策进行优化调整：
一、放宽商转公贷款政策
1.放宽商转公贷款申请条件。职工家庭申请商转公贷款时，其商业贷款正常还款的时间要求由12个月（含）以上调整为6个月（含）以上；
2.提高商转公贷款比例。商转公贷款的贷款比例由不高于抵押物价值的70%提高至80%。
二、提高再交易自住住房（二手房）贷款比例
购买本市再交易自住住房（二手房）的职工家庭，贷款比例由不高于抵押物价值的70%提高至80%。
三、阶段性降低新建自住住房（新房）首付款比例
购买本市新建自住住房（新房）的职工家庭，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，或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在吉林市行政区内无住房的，首付款比例由不低于20%降至15%，该政策实施时限至2026年12月31日。
四、延长“放宽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”阶段性政策的实施时限
职工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且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不受贷款次数限制，相关政策按照第二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，该政策实施时限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。
上述政策调整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本通知未涉及的其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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